
桃園縣政府第 653次主管會議紀錄 101年 09 月 28 日 1 

桃園縣政府第 653次主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1年 09月 28日下午 2時正 

地點：本府 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玲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各業務機關 

    案由：本縣議會開議前本府各機關重大提案議題報告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環境保護局「本縣未來升格直轄市清潔隊人力規劃」案： 

1、請環保局定案前，送重大議題會報討論。 

2、請環保局研議，垃圾週收 7日應為較先進之作法，是否以增加班次、

調配輪班、輪休方式來達成，如此方有增加清潔隊人力之理由。 

並請環保局勿建議公所改為垃圾週收5日，而應由公所自行視人力調

配。 

3、請環保局依歸建、垃圾減量、未來作業方式等情形，估算至103年

底實際所需清潔隊人力，由公所在此人數內自行進用、調配；超出人數

所進用之清潔隊員，未來本縣若升格，則本府不予保障。 

4、因清潔隊員並非法定員額，本縣人數不需與其他縣市比較；本縣回

收情形良好，垃圾量大幅下降，若現有人力充足，則不須繼續大幅擴充

清潔隊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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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環境保護局「航空噪音補助目前辦理情形」案： 

回饋金及補助部分，請查明後依法辦理。 

（三）文化局「鳳飛飛紀念館及相關議題後續處理情形」案： 

因鳳飛飛女士生前表示不設置紀念館，由文化局請鳳飛飛之律師、家屬

向歌迷溝通，以免民眾誤解本府。另請說明國內外均無政府介入設置之

案例，整理出本府已有之作為，並表達提供行政上協助的誠意。 

（四）交通局「捷運綠線目前執行情形」案： 

1、請交通局擬妥財務規劃之說明，本案財務計畫應穩健，切勿影響本

縣長久的財政，這才是對縣政負責的應有態度。 

2、車站周邊土地都市計畫部分：城鄉局請周詳規劃綠線周邊都市計畫，

尤其是站區聯外道路應予劃入；都計進度請加快，並應與交通局之期程

密切配合，勿有漏失、延宕。 

（五）交通局「桃林鐵路再利用」案： 

請城鄉局與交通局密切配合，本案應考量運量，多方面規劃以增益本縣

運輸。並應向中央反映，本府開闢為道路後，本府向台鐵繳納租金並不

甚合理。 

（六）城鄉發展局「航空城計畫推動歷程及後續推動重點」案： 

1、中央所擬定都市計畫，請城鄉發展局確認是否符合本縣需求，都市

計畫期程應加快。 

2、拆遷戶安置問題另行討論 

（七）教育局「桃園國際棒球場外野看台增建工程」案： 

1、本案應協請縣籍立委爭取體委會通過補助本案 。 

2、請繼續與棒協、棒總、職棒聯盟維持良好關係，以利未來爭取舉辦

大型賽事。 

3、增建外野看台後，可容納更多觀眾，請重行洽談權利金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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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教育局「關於桃園航空城棒球隊去留討論」案： 

轉介至教育體系擔任教練，可培養長期工作的第二專長，並兼顧訓練及

參賽的需要，企業認養部分請工商局協助。 

（九）教育局「幼托整合」案： 

請積極協助解決使用執照的問題，以免標準不一而招致非議。 

（十）教育局「本縣推動 12年國教現況」案：。 

本縣既已定案，本縣所有的學校、校長、老師、各科業務均應將 12年

國教納入考量及規劃，積極為全體學生及家長設想。為配合及發揚 12

年國教適性發展之宗旨及目的，應全面檢討教育體系現行一切作法，予

以改變，切忌一味因循往例。 

舉例如：志願服務部分應研議公平地讓每位學生及家長得知、並建立公

正確實的認證制度；才藝競賽應公平普及的通知每位學生及家長，給予

學生公平的參賽機會，本縣並應舉辦縣級的公平競賽；全民英檢可否由

學校協助學生團體報名、參加考試，並且將學校的假日活動與檢定時間

錯開。 

（十一）教育局「籌設原住民高中現況」案： 

本案應於本人任期內完成，請設定進度期程，加快進行，並持續爭取中

央補助。 

（十二）工務局「本縣代辦挖掘路面修復費收費標準及範圍調整」案： 

請黃副縣長督導下列要求：道路修復的品質良好比快速恢復通車更為重

要，請研議並確定本縣統一指定的優良材質及工法，無論由本府或管線

單位修復，均應採用，並應給予合理的工程等待時間，請工務局與交通

局協調，即便優良的工法施工期程可能較長，短期內可能影響交通，惟

本府勿為求快速恢復通車，而導致修復後道路品質不佳，如此才能達到

路平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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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工務局「建築物施工勘驗委外業務」案： 

1、本府工務局同仁工作量遠逾其他縣市，並不合理，請工務局檢討出

合理的預算員額，適當增加人力，並請人事處協助，本府應增加第一線

服務的人員。 

2、本府應信任同仁，不需採用 2位同仁共同勘驗的作法，改由本府委

外人員 1人協助本府同仁 1人共同勘驗，以免同仁出勤次數量劇增，並

可提升品質。請教導同仁清廉自持並應避免瓜田李下、引人質疑，例如

應避免搭乘建商車輛、不與建商吃飯等。 

肆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一、「南崁溪亮點」專案：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設計應達國際水準，切忌沿襲其他既有設計，並應加強與地方溝通。 

伍、各機關協調事項 

一、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（一）本府「縣長信箱」將改為「縣政信箱」，由各機關首長具名答覆，

各機關應自訂滿意度及不滿意度之獎懲及提升績效辦法，並由研考會按

季統計各機關民眾滿意度改善情形，並採記點方式，定期陳報縣長作為

機關首長是否適任之參考。 

（二）重大議題會報之巷道車輛併排案解除列管後，請警察局交通隊貫

徹執行消防通道違規停車之取締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各機關首長應督導控管回覆內容，答覆應具體詳實，勿流於空泛；回覆

內容涉及其他局處業務時，應予以轉介，不可回答「本案非本局（處）

業務」，請研考會將適當轉介與否列入考核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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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客家事務局賴局長俊宏報告： 

2012桃園客家文化節於 10月 6日開幕，活動期間請各位共襄盛舉、踴

躍參加。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 

一、為加強本府各局處新聞聯繫及危機處理，請各局處注意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請各局處選定 1位同仁擔任新聞聯絡人之幫手，協助執行新聞聯

繫、危機處理等事項，該名同仁不須層級很高，惟應具備聰明伶俐、苦

幹實幹之特質，以解決各局處新聞聯絡人分身乏術之難處。 

（二）本府按月準時召開新聞聯絡人會議，請黃副縣長督導、觀光行銷

局執行，請觀光行銷局加強下列訓練：新聞處理、照出具意義的相片、

政績整理與宣傳，請研考會共同協助政績整理部分。 

二、老街溪專案係本府最重大的政策之一，目前成績應逐步顯現，期程

切勿延宕，並應嚴加要求各項品質，請黃副縣長協助專案協調，相關會

議應由局長或副局長出席。 

三、南崁溪專案與老街溪專案同等重要，本府先前業已投入大量經費，

應一併計入。請加強計畫中的各個亮點，各期程所需經費應配合編入各

年度預算中。 

四、本府全力推動航空城特定區計畫，各相關局處請加速辦理，本府成

立專案協調小組，本人將親自參與，並邀集工程、城鄉、管考專業的參

事、參議共同協助，務使本案成功落實。 

本案攸關本縣長遠發展，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都市計劃，規劃要

做便要做最好的，所有最先進、最佳的工法與設計都應使用在本區，例

如：工務局在中路地區作的管線設計、污水處理廠的事先規劃、路燈、

學校、景觀、綠建築、智慧城市等均應並請一併納入都市計畫及財務規

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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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無論是否符合相關法令，請同仁儘量不要接受廠商餽贈，以避免

無謂的困擾及誤解。 

就關說登錄部分，請同仁耐心解釋法規細節，促使民眾了解接受，勿引

起不必要的爭執。 

（六）縣長室常就剪報、輿論向相關局處詢問，請相關局處儘速以便簽

說明案情，便簽直接陳送縣長室，不須使用公文，省略循經參事、參議、

副秘書長、秘書長、副縣長等陳核流程，以利本人快速了解案情，遇疑

問時可向縣長室詢問。 

本府對輿情處理應明快，各局處遇有媒體負面報導時，除第一時間向本

人報告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要儘速向媒體解釋說明。 

捌、散會  下午17時正 


